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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

(1985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 国发〔1985〕34 号)

第一条 为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，严格

控制向海洋倾倒废弃物，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，保持生态

平衡，保护海洋资源，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中的“倾倒”，是指利用船舶、航空器、平

台及其他载运工具，向海洋处置废弃物和其他物质；向海洋弃置

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和其他海上人工构造物，以及向海洋处置由

于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及与勘探开发相关的海上加工所产

生的废弃物和其他物质。

“倾倒”不包括船舶、航空器及其他载运工具和设施正常操

作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。

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：

一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、领海、大陆架和其他管辖海

域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；

二、为倾倒的目的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或港口装载废弃

物和其他物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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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为倾倒的目的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、领海及其他

管辖海域运送废弃物和其他物质；

四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焚烧处置废弃物和其他物

质。

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处理。

第四条 海洋倾倒废弃物的主管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海洋局及其派出机构(简称“主管部门”，下同)。

第五条 海洋倾倒区由主管部门商同有关部门，按科学、合

理、安全和经济的原则划出，报国务院批准确定。

第六条 需要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，应事先向主管部门

提出申请，按规定的格式填报倾倒废弃物申请书，并附报废弃物

特性和成分检验单。

主管部门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予以审批。对同意倾

倒者应发给废弃物倾倒许可证。

任何单位和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及其他载运工具，未依法经

主管部门批准，不得向海洋倾倒废弃物。

第七条 外国的废弃物不得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

进行倾倒，包括弃置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和其他海上人工构造物。

违者，主管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治理，支付清除污染费，赔偿损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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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以罚款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倾倒废弃物，造成中华人民

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，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处理。

第八条 为倾倒的目的，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运送

废弃物的任何船舶及其他载运工具，应当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

管辖海域十五天之前，通报主管部门，同时报告进入中华人民共

和国管辖海域的时间、航线、以及废弃物的名称、数量及成分。

第九条 外国籍船舶、平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，由

于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及与勘探开发相关的海上加工所产

生的废弃物和其他物质需要向海洋倾倒的，应按规定程序报经主

管部门批准。

第十条 倾倒许可证应注明倾倒单位、有效期限和废弃物的

数量、种类、倾倒方法等事项。

签发许可证应根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。主管部门根

据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可以更换或撤销许可

证。

第十一条 废弃物根据其毒性、有害物质含量和对海洋环境

的影响等因素，分为三类。其分类标准，由主管部门制定。主管

部门可根据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以及海洋环

境保护的需要，对附件进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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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禁止倾倒附件一所列的废弃物及其他物质(见附件一)。

当出现紧急情况，在陆地上处置会严重危及人民健康时，经国家

海洋局批准，获得紧急许可证，可到指定的区域按规定的方法倾

倒。

二、倾倒附件二所列的废弃物(见附件二)，应当事先获得特

别许可证。

三、倾倒未列入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低毒或无毒的废弃物，应

当事先获得普通许可证。

第十二条 获准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在废弃物装载时，

应通知主管部门予以核实。

核实工作按许可证所载的事项进行。主管部门如发现实际装

载与许可证所注明内容不符，应责令停止装运；情节严重的，应

中止或吊销许可证。

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，还应通知驶出港或就近的港务监督

核实。港务监督如发现实际装载与许可证所注明内容不符，则不

予办理签证放行，并及时通知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三条 主管部门应对海洋倾倒活动进行监视和监督，必

要时可派员随航。倾倒单位应为随航公务人员提供方便。

第十四条 获准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，应当按许可证注

明的期限和条件，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，如实地详细填写倾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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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记录表，并按许可证注明的要求，将记录表报送主管部门。

倾倒废弃物的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和其他载运工具应有明显标志

和信号，并在航行日志上详细记录倾倒情况。

第十五条 倾倒废弃物的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和其他载运工

具，凡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

情形，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。

为紧急避险或救助人命，未按许可证规定的条件和区域进行

倾倒时，应尽力避免或减轻因倾倒而造成的污染损害，并在事后

尽快向主管部门报告。倾倒单位和紧急避险或救助人命的受益

者，应对由此所造成的污染损害进行补偿。

由于第三者的过失造成污染损害的，倾倒单位应向主管部门

提出确凿证据，经主管部门确认后责令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。

在海上航行和作业的船舶、航空器、平台和其他载运工具，

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弃置时，其所有人应向主管部门和就近的港

务监督报告，并尽快打捞清理。

第十六条 主管部门对海洋倾倒区应定期进行监测，加强管

理，避免对渔业资源和其他海上活动造成有害影响。当发现倾倒

区不宜继续倾倒时，主管部门可决定予以封闭。

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，主管

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治理，支付清除污染费，向受害方赔偿由此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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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的损失，并视情节轻重和污染损害的程度，处以警告或人民

币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八条 要求赔偿损失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尽快向主管部门

提出污染损害索赔报告书。报告书应包括：受污染损害的时间、

地点、范围、对象、损失清单，技术鉴定和公证证明，并尽可能

提供有关原始单据和照片等。

第十九条 受托清除污染的单位在作业结束后，应尽快向主

管部门提交索取清除污染费用报告书。报告书应包括：清除污染

的时间、地点，投入的人力、机具、船只，清除材料的数量、单

价、计算方法，组织清除的管理费、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，清

除效果及其情况，其他有关证据和证明材料。

第二十条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如下：

一、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处以警告或人民币二千元以下的

罚款：

(一)伪造废弃物检验单的；

(二)不按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填报倾倒情况记录表的；

(三)在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下，未及时向主管部门和

港务监督报告的。

二、凡实际装载与许可证所注明内容不符，情节严重的，除

中止或吊销许可证外，还可处以人民币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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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。

三、凡未按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通知主管部门核实而擅自进

行倾倒的，可处以人民币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四、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可处以人民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

(一)未经批准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；

(二)不按批准的条件和区域进行倾倒的，但本条例第十五条

规定的情况不在此限。

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

损害的直接责任人，主管部门可处以警告或者罚款，也可以并处。

对于违反本条例，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致

人伤亡的直接责任人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

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诉

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行

为，主动检举、揭发，积极提供证据，或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

损害有成绩的个人，应给予表扬或奖励。

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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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禁止倾倒的物质

一、含有机卤素化合物、汞及汞化合物、镉及镉化合物的废

弃物，但微含量的或能在海水中迅速转化为无害物质的除外。

二、强放射性废弃物及其他强放射性物质。

三、原油及其废弃物、石油炼制品、残油，以及含这类物质

的混合物。

四、渔网、绳索、塑料制品及其他能在海面漂浮或在水中悬

浮，严重妨碍航行、捕鱼及其他活动或危害海洋生物的人工合成

物质。

五、含有本附件第一、二项所列物质的阴沟污泥和疏浚物。

附件二 需要获得特别许可证才能倾倒的物质

一、含有下列大量物质的废弃物：

(一)砷及其化合物；

(二)铅及其化合物；

(三)铜及其化合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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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锌及其化合物；

(五)有机硅化合物；

(六)氰化物；

(七)氟化物；

(八)铍、铬、镍、钒及其化合物；

(九)未列入附件一的杀虫剂及其副产品。

但无害的或能在海水中迅速转化为无害物质的除外。

二、含弱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。

三、容易沉入海底，可能严重障碍捕鱼和航行的容器、废金

属及其他笨重的废弃物。

四、含有本附件第一、二项所列物质的阴沟污泥和疏浚物。


